
附件：

卢氏县2021年第五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（推进乡村振兴）项目计划表
单位：万元

序
号

项目名称
项目
类型

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
责任单

位
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（万元)

资金筹
措方式

受益
对象

绩效目标
群众
参与

帮扶机制

合计 8 420.00 

一、东明镇 1 50.00 

1
卢氏县东明镇当家村
农游一体化发展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 当家村 产业办 建设3座小木屋及配套设施。 50 财政资金 当家村
项目建成后，产权归当家村所有，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57户135人
。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年增收3万元，用于村级产业发展及公益事
业；带动脱贫户2人就业，年均收入5000元。

是

项目建设后移交经营主体运营，经
营主体向村缴纳3万元村集体经济
收入，二次分配用于村级产业发展
及公益事业。直接带动脱贫人就业
巩固脱贫成果。

二、杜关镇 1 70.00 

1
卢氏县杜关镇杜荆村
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

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 杜荆村 产业办
在杜关镇杜荆村建设加工厂一处，砖混结构，
一层，建设面积220平方米，树脂瓦屋面300平
方，采购部分烘干和包装设备。

70 财政资金 杜荆村

建成后的农产品加工厂属于村集体固定资产，一次性投入，实现长
期收益，实现带动就业，成立合作社，年集体经济收入约
30000元，20%用于帮扶村内没有劳动能力的“三类人群”8户
36人；50%用于村正常开支；30%作为集体经济年终分配全村群众，
400户1548人。同时开发益贫岗2个，带动脱贫户2户，户均年增收

是
该项目的建成不仅可以持续增加村
集体经济，同时可辐射带动周边搬
迁群众及三类人群增收。

三、范里镇 1 50.00 

1
卢氏县范里镇范里村
范蠡文化民宿建设项

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 范里村 产业办
新建仿古民宿11间及相关配套设施，共约300
平米

50 财政资金
范里村贫困人

口和群众

产出指标：新建仿古民宿11间及相关配套设施，共约300平米.效益
指标：项目建成后，产权归范里村集体所有，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
收入3万元，通过民俗产业发展可带动4户脱贫人口就业务工，户均
年增加收入不低于4000元，满意度指标：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不低
于95%，经营主体满意度不低于95%，

是

项目建成后，通过民俗配套设施建
设带动范里村旅游产业发展，每年
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少于3万
元，用于支持本村群众发展产业增
加收入；同时带动不少于4户脱贫
人口参与就业，巩固了范里村脱贫
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连接。

四、官道口镇 2 100.00 

1
2021年卢氏县官道口
镇东幽村大岭老公社

农家乐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
官道口镇
东幽村

产业办
在东幽村对原有村集体财产-粮库1层4大间共
计800平方进行翻新、改造，对院内2200平方
进行硬化。

50 财政资金
东幽村17户47

人

产权归属：项目建成后产权归东幽村集体所有；就业机制：项目建
设中带动14户31人参与务工劳动每人每月不低于1500元，其中建档
立卡脱贫户不低于3户10人，项目建成后可增加11个就业岗位，提
供长期就业每人不低于1300元，带动群众致富增收；收益分配：成
立村集体公司进行管理，所得收益全部归村集体所有，年利润预计
10万元，增加村集体收入；帮扶机制：通过增加村集体收入，谋划
村级发展，带动经济提升，增加就业岗位，带动群众技能提升以及
致富增收，切实发挥资金效益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探索谋划乡村

是

1、通过村级管理发展，带动群众
务工及提供11个长期就业岗位，增
加村集体经济每年不低于10万元。
2、起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，带动鼓
励群众发展农家乐，真正实现农旅
融合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实现固定
资产的合理规划使用，避免国有资
产流失。

2
2021年卢氏县官道口
镇南幽村五味子种植

基地建设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
官道口镇
南幽村

产业办
在南幽村种植30亩五味子并建设相关的护网及
滴灌等配套基础设施。需采购1.5米高防护网
600米、水泥杆10000根并配套建设滴灌6000米

50 财政资金
南幽村22户54

人

产权归属：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南幽村集体所有；就业机制：项目建
设中带动16户34人参与务工劳动，项目建成后可增加每年至少15个
季节工就业岗位，可带动建档立卡脱贫户不低于6户19人，提供长
期就业，带动群众致富增收；1、通过村级管理发展，带动群众务
工及提供11个长期就业岗位，收益分配：由华昱五味子公司代为管
理，借助企业先进管理经验，增加产出，增加村集体经济每年不低
于10万元。帮扶机制：通过增加村集体收入，谋划村级发展，带动
经济提升，增加就业岗位，带动群众技能提升以及致富增收，切实
发挥资金效益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探索谋划乡村振兴。

是

项目建设中带动16户34人参与务工
劳动，项目建成后可增加每年至少
15个季节工就业岗位，可带动建档
立卡脱贫户不低于6户19人，增加
村集体经济每年不低于3万元，真
正实现农旅融合。

五、文峪乡 1 50.00 

1
卢氏县文峪乡吴家沟
村大樱桃设施栽培建

设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
文峪乡吴家沟

村
产业办

建设11个樱桃大棚，每个大棚长30-40米，宽
20-30米，高3米，总面积约11亩。

50 财政资金
吴家沟村250

户群众

项目建成后大棚产权归属村集体所有，收益以固定租金为主，年利
润可达40000-50000元，收益的70%用于项目积累再发展，其余30%
用于村益贫岗位开发。预期吸纳脱贫户情况:所有脱贫户可直接从
大樱桃品质改良成果中收益，此外，大棚建设、樱桃管理过程中，
可吸纳8-10名脱贫户获取工作报酬。该项目可直接收益全村11-15
户群众发展大棚樱桃，其余樱桃种植户均可间接受益大樱桃先进种
植技术和优良品种，该项目建成后可优化吴家沟大樱桃种植技术，
提高樱桃产量和质量，促进樱桃标准化种植，增加农户收益。助力

是
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，通过村集体
经济二次分配，设置公益性岗位，
脱贫户稳定发展。

六、朱阳关镇 1 50.00 

1
卢氏县朱阳关镇朱阳
关村农游综合体建设

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
朱阳关镇朱阳

关村
产业办

新建毛石护坡40m，基地硬化210㎡,新建基地
混凝土主道路200㎡，生产管护房2间

50 财政资金
朱阳关镇朱阳

关村

项目建成后：1、产权收益，产权归朱阳关村所有，运营方每年向
朱阳关村支付3万元租金，支持朱阳关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。2
、解决就业问题，项目可带动增加3户脱贫人口就业，年人均收入
不低于5000元。3、项目可完善朱阳关镇产业发展链条，吸引更多
游客前来游玩，增加当地群众收入，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助
力卢氏乡村产业振兴打下扎实基础。

是
项目的实施增加村集体收入，增加
群众就业岗位，带动农民增收，增
加脱贫群众满意度

七、瓦窑沟乡 1 50.00 



1
卢氏县瓦窑沟乡古寨
村食用菌基地配套设

施建设项目

产业扶
贫

新建 古寨村 产业办
基地生产用深井一口；100吨保鲜冷库一个；
修建排水渠约450米；整修生产道路150米

50 财政资金 古寨村

该项目建成后，该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属为古寨村集体，项目的实施
可使古寨村食用菌基地功能更完善，结构更合理。为群众发展生产
提供便利，同时使菇农实现入棚采摘鲜菇，出棚即可售卖节省中间
环节，对提升香菇品质及售卖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脱贫群
众可以通过参与经营、务工劳务、合作种植、鲜菇收购等模式实现
增产增收，巩固脱贫成效。 村集体可将冷库出租，每年收取约4万
元的租金，用于增加村集体收入。可增加15个左右工作岗位，工作
岗位将保证脱贫户优先录用，工资日均70元，每年可实现至少5000
元务工收入，为脱贫群众种植、售卖香菇提供方便，提升香菇品
质，香菇价格每市斤提升约0.2元。该项目设计使用年限10年，户
均年可增加群众收入0.5万元以上，年可增加村集体收益约4万元。

是

用于增加村集体收入。可增加15个
左右工作岗位，工作岗位将保证脱
贫户优先录用，工资日均70元，每
年可实现至少5000元务工收入。


